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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321                                                                      证券简称：翰博高新 

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报告 

一、是否进行减值测试 

是 □否 

二、是否在减值测试中取得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报告 

是 □否 

资产组名称 评估机构 评估师 评估报告编号 评估价值类型 评估结果 

因合并合肥福映

光电有限公司形

成的包含商誉的

资产组 

沃克森（北京）

国际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赵聪聪、董海

威、吕铜钟 

沃克森评报字（ 

2024）第 0753

号 

可回收金额 

包含商誉资产组

可收回金额不低

于

121,752,445.78

元 

三、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资产组名称 
是否存在减值

迹象 
备注 是否计提减值 备注 减值依据 备注 

因合并合肥福

映光电有限公

司形成的包含

商誉的资产组 

不存在减值迹

象 
 否  未减值不适用  

四、商誉分摊情况 

单位：元 

资产组名称 
资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的构成 

资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的确定方法 

资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的账面金额 
商誉分摊方法 分摊商誉原值 

因合并合肥福映

光电有限公司形

成的包含商誉的

资产组 

收购合肥福映光

电有限公司形成

的完全商誉、与

商誉相关的资产

组 

公司与年审会计

师、评估师充分

沟通确定 

64,377,672.04 
全部分摊至资产

组 
5,002,163.17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确定方法是否与以前年度存在差异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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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1、重要假设及其理由 

一、一般假设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评估对象经营环境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宏观环境不发生影响其经营的重大变动； 

2、除评估基准日政府已经颁布和已经颁布尚未实施的影响评估对象经营的法律、法规外，假设预测期内与评估对象经营

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发生重大变化； 

3、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评估对象经营所涉及的汇率、利率、税赋等因素的变化不对其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考虑利率在

评估基准日至报告日的变化）； 

4、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影响评估对象经营的不可抗拒、不可预见事件； 

5、假设评估对象在未来预测期持续经营、评估范围内资产持续使用； 

6、假设预测期内评估对象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评估基准日在重大方面保持一致，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 

7、假设预测期评估对象经营符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不违法； 

8、假设未来预测期评估对象经营相关当事人是负责的，且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责任，在预测期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基于评估基准日状况，不发生影响其经营变动的重大变更，管理团队稳定发展，管理制度不发生影响其经营的重大变动； 

9、假设委托人、商誉相关资产组相关当事人提供的资料真实、完整、可靠，不存在应提供而未提供、评估专业人员已履

行必要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其他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或有事项等； 

10、假设评估对象未来收益期不发生对其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抵押、担保等事项。 

二、特定假设 

1、除评估基准日有确切证据表明期后生产能力将发生变动的固定资产投资外，假设评估对象预测期不进行影响其经营的

重大投资活动，企业产品生产能力或服务能力以评估基准日状况进行估算； 

2、假设评估对象预测期经营现金流入、现金流出为均匀发生，不会出现年度某一时点集中确认收入的情形； 

3、假设商誉资产组所属企业未来收益期保持与历史年度相近的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周转情况，不发生与历史年度出现重

大差异的拖欠货款情况； 

4、本次评估不考虑商誉资产组所属企业发生的对外股权投资项目对其价值的影响； 

5、假设企业保持评估基准日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的整体现状，对其进行更新资本性支出。 

2、整体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单位：元 

资产组名称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商誉账面价

值 

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商誉账面价值 

全部商誉账面价

值 

资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内其他资产

账面价值 

包含商誉的资产

组或资产组组合

账面价值 

因合并合肥福映

光电有限公司形

成的包含商誉的

资产组 

5,002,163.17 0.00 5,002,163.17 59,375,508.87 64,377,672.04 

3、可收回金额 

（1）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适用 不适用 

（2） 预计未来现金净流量的现值 

适用 □不适用 



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商誉减值 

3 

单位：元 

资产组

名称 

预测期

间 

预测期

营业收

入增长

率 

预测期

利润率 

预测期

净利润 

稳定期

间 

稳定期

营业收

入增长

率 

稳定期

利润率 

稳定期

净利润 
折现率 

预计未

来现金

净流量

的现值 

因合并

合肥福

映光电

有限公

司形成

的包含

商誉的

资产组 

2024-

2028 年 

2024-

2028 年

收入增

长率分

别是

0.13%、

5.31%、

7.92%、

3.25%、

2.91% 

2024-

2028 年

息税前

利润率

分别是-

1.16%、

0.55%、

1.59%、

2.31%、

2.08% 

2024-

2028 年

息税前

利润分

别是-

938.30 

万元、

471.39

万元、

1,467.0

7 万

元、

2,201.7

2 万元

和

2,039.1

8 万元 

2029 年

及之后 
0% 2.25% 

22,060,

600.00 
10.15% 

121,752

,445.78 

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以过往业绩为基础，并结合宏观环境、市场和经营策略的

变化，预测增长率。 

预测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以过往业绩为基础，并结合宏观环境、市场和经营策略的

变化，预测增长率。 

预测期净利润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以过往业绩为基础，并结合宏观环境、市场和经营策略的

变化，预测增长率。 

稳定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否 

稳定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根据稳定期最新预测情况变化 

稳定期净利润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根据稳定期最新预测情况变化 

折现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折现率根据基准日相关参数重新计算 

其他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商誉减值损失的计算 

单位：元 

资产组名称 

包含商誉的资

产组或资产组

组合账面价值 

可收回金额 
整体商誉减值

准备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商誉减

值准备 

以前年度已计

提的商誉减值

准备 

本年度商誉减

值损失 

因合并合肥福

映光电有限公

司形成的包含

商誉的资产组 

64,377,672.0

4 

121,752,445.

78 
0.00 0.00 

17,934,700.0

0 
18,904.38 

六、未实现盈利预测的标的情况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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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名称 对应资产组 商誉原值 
已计提商誉

减值准备 

本年商誉减

值损失金额 

是否存在业

绩承诺 

是否完成业

绩承诺 
备注 

七、年度业绩曾下滑 50%以上的标的情况 

单位：元 

标的名称 对应资产组 商誉原值 
已计提商誉

减值准备 

本年商誉减

值损失金额 

首次下滑

50%以上的

年度 

下滑趋势是

否扭转 
备注 

八、未入账资产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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